附件
关于XX公司欠税情况的复函

XX公司破产管理人：

关于XX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的通知书《（XXXX）津XX破XXX号》收悉。

经核对，截至接到通知书之日，该企业在我局管辖范围内,无欠税情况。

或：

经核对，截至接到通知书之日，该企业在我局管辖范围内，欠缴税费XX元，滞纳金XX元……，具体明细如下：
	XX公司欠税明细表

	纳税人

识别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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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征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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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备注：欠缴税费滞纳金截止日为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日XXXX.XX.XX


申报人：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XX区税务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XXXX年XX月XX日


